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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德镇学院科研处
景院科发[ 2022] 1 号

景德镇学院二级学院科研工作考核办法
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提高各二级学院的科研主体责任意识，提高二级学院

的科研管理水平，加强内涵建设，强化科研工作质量意识，浓郁

学术氛围，提升我校整体科研实力，增强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

的能力，特制定本考核办法。

一、考核原则

1.二级学院科研工作考核采用打分制，分科研管理、科研项

目、科研成果等三大项进行考核评分。具体打分办法请见附件。

2.每年考核一次，考核分数作为二级学院科研工作的评价依

据。

二、考核指标、内容及评分标准

（见附表）

三、考核执行

1.考核分年度进行。每年12月中下旬由二级学院根据指标体

系先进行自评，然后提交佐证材料报科研处。科研处以佐证材料

为依据，对科研项目、科研成果进行核查、打分。

2.科研处于12月底赴各二级学院开展科研检查，听汇报看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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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、打分。也可将材料收集后统一评比打分。

四、其他

1.以年度科研工作考核为依据，对二级学院做出科研工作排

名，并评选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

2.各单位和个人不得弄虚作假，若发现此类现象，追究当事

人和相关领导责任。

3.此办法从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
科研处

2022年4月5日

景德镇学院科研处 2022年 4 月 8 日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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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 景德镇学院二级学院科研工作考核表

考核

指标

序

号
考 核 具 体 内 容

分

值
打分标准

考 核

方 式

得

分

1.

科

研

管

理

（20）

1.1

二级单位有领导中有专人分管科研工作，

有科研秘书对接科研处，有年度科研工作

规划和学期科研工作计划，并能很好实

施。有科研工作总结。科研档案完整清晰。

每一次自办的科研活动均及时发布新闻

报道。

3
有规划和计划，并能较好实施。不足部分酌情扣分。

每一项科研动态均及时发布新闻报道。

听汇报、看

材料

1.2

每年党政联席会和党总支会专门研究科

研工作 3 次以上，召开本单位项目组成员

会议 3 次以上，对项目进行经常性督促检

查。

3
每年专门研究科研工作 3 次，召开本系（院）项目

组成员会议 2次，可合并召开。

1.3

积极组织教职工或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

科研会议和活动（一次不漏，且达到要求

人数 90％以上）。

3
能够组织教职工或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科研活动漏

一次扣 2分。仅达到要求人数 70％以下扣 2 分。

1.4

积极主动开展项目论证、成果凝练等方面

的工作。各学院的科普宣传、科技服务地

方、智库咨询等科研活动积极组织和配

合，每年达到 4 次及以上。

4
按照当年缺项数的比例扣分。组织不严密，滥竽充

数、质量低劣，敷衍塞则，酌情扣分。

1.5

积极举办学术研讨会、座谈会、茶话会、

午餐会等研讨性质的学术会议，积极打造

良好的科研氛围。每年在 4 次及以上。

4

以一级学科为单位开展，少一次扣 2分.扣完为止。

组织不严密，参加人数少于本学院教师专任教师总

数 2/3 的情况，一次扣 1 分。

1.6

当年每4名教师举办学术讲座1次。并且，

每 5 名教师当年参加全国或国际学术会

议 1 次以上并发表会议交流发言（以会议

议程材料为依据）。且同一人最多计 2 次。

3
不足部分按比例扣分。出差经费从横向和纵向科研

项目（课题）经费或学科专业建设经费支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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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

科

研

项

目

（40）

2.1

年国家级项目申报数指标≥（该学院高级

职称人员数+获得博士学位的非高级职称

人数－当年在研的国家级项目数）×2/3。
10

按缺项数的比例扣分。组织不严密，申请表滥竽充

数、质量低劣，敷衍塞则，酌情扣分。最多可将该

一项的比例分值完全扣除。

看材料

2.2 国家级项目立项。 10
立项 1 项即可得 10 分，多一项加 10 分，上不封顶。

重点、杰出青年基金项目、重大项目，1 项按 3项计。
看材料

2.3 省部级项目立项。 7

当年每10名专任教师取得1项省规划项目或省科技

厅项目，可得 7 分。部级项目立项 1 项即可得 5 分，

多一项加 5 分，上不封顶。省部级重点、杰出青年

基金项目、重大项目，1 项按 3 项计。未尽事宜参考

《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》执行。

看材料

2.4
师均科研经费（含纵向和横向）达到硕士

学位授权点的情况
7

2022 年度达到《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申请条件》

各学科要求的 1/3，即可得此项的满分。2023 年达

到 1/2。不足部分按照比例扣分。

提供财务处

证明

2.5

服务地方的情况，包括：签订产学研合作

项目、产教融合或服务企业、服务地方等

情况。

6

每 8 名专任教师达到 1 项者，即可得满分，不足部

分按照比例扣分。不足 8 人，按四舍五入计。拿到

一个省级科研平台，计 10 分，上不封顶。

看材料（协

议）。

3.

科

研

成

果

（40）

3.1
高级职称及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年人均

发表 B2（含）以上层次论文 1 篇及以上。
10

高于 B2 层次的论文，参考《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》

中的规定增加比例。论著视同为 B2 论文，下同。各

种专利、知识产权授权、译著、作品收藏等，参考

《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》中的规定折算，下同。

提供三大期

刊网的论文

检索页面截

图，或录用

证明。
3.2

未拿到博士学位的讲师在 C1（含）以上

刊物年人均发表类论文 1 篇以上。
5

发布层次更高论文，参考《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》

中的规定增加比例。

3.3
助教年人均在 C2（含）以上发表论文 1

篇以上。
5

发布层次更高论文，参考《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》

中的规定增加比例。

3.4
专任教师规模达 20 人，年获得 1 项省级

以上科研成果奖，或科技奖项。
5 参考《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》计分，上不封顶。 证书

3.5

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获国家级奖，或教

师年内有成果被转化和推广，取得显著社

会经济效益。

8
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获省部级奖（3）

学生课外学术科技竞赛获市厅级奖（不含本校）（1）
证书

3.6
研究成果被省部级以上政府或国家部委

采纳。
7

研究成果被市级以上政府或省直厅局采纳 1 次计 4

分。
看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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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因篇幅所限，表中对各类科研项目、科研成果、科研获奖、社会服务类型等未能一一列出，未尽事宜参考《科研工作量计算办法》中的

规定折算执行。


